
王春鹏遗失声明

本人王春鹏，身份证号码：340222199802143811，不慎于2025年5月23日
丢失居民身份证。自遗失之日起，凡冒用该身份证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
与经济纠纷，均与本人无关，声明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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